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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省

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近日联合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

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，规范商品房交易管理工作，促进我

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。 

《通知》要求，各地要切实加强商品房价格监管和住房价格

统计监测工作。经价格监督部门审核备案后，房地产开发企业 3

个月内不得调高商品房销售价格。3个月后需要调高销售价格备

案的，应重新申报审核备案。房价上涨较快的地区，可从严把握

备案价格调动的频次和幅度。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申报

项目楼面地价、建安成本、合理利润等因素，参考同区域、同类

型、同品质在售商品房均价测算开发成本，合理确定备案价格。

已经价格备案的商品房不得高于备案价格对外销售。 

同时，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和价格公示制度，房地产开发企业

要在商品房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商品房价格备案表，严格执行

“一套一标”，标示建筑面积单价，并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

对外销售。经备案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应同时在地方政府信息网、

价格信息网和青海省房地产信息网及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公示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加强商品房合同注销备案管理，申请注销商品房

预售合同备案的，同时撤销网签状态，注销所涉及房源统一由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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